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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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嘉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3R8GBE94
法定代表人：冯秋会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大街13号4楼
2025年3月4日，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接到群众投诉“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厂区挖了几个大水坑已排满，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宁东基地管委会环境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在委托运维管理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期间，因管理不善导致污水处理站运行异常，部分污水无法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故你公司私自将地沟废水抽排至厂区设有围挡的预留空地上形成了4处蓄水坑，4处蓄水坑均无防渗措施。你公司存在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你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法定代表人冯秋会和授权委托人污水站运营经理门彩峰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你公司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授权委托人的身份；
2.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污水站技术服务合同》和《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污水站技术服务技术协议》原件各1份，证明你公司负责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污水站的运维和管理工作；
3.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份，证明我委环境执法人员在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情况和4处蓄水坑废水采样情况；
4.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对你公司授权委托人污水站运营经理门彩峰、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环保专责张吉泰的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你公司和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相关人员配合我委开展调查询问工作及你公司私自在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厂区预留空地上排放废水违法事实；
5.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拍摄的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4处蓄水坑现场照片，证明你公司贮存废水的地点；
6.调取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排污许可证中关于污水排放的内容，证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排污许可证要求，你公司委托运营的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废水处理后应达到的标准和排放方式。
7.我委生态环境局废水委托检测《检测报告》（NTHT2503013）1份，证明你公司排入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事故水池西侧蓄水坑中水样检测结果超过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排污许可证要求的纳管标准。
8.2025年3月4日我委提供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我委现场检查人员具有执法资格。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
我委于2025年5月26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宁东管罚告字〔2025〕16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你公司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未向我委报送陈述、申辩材料，未提出听证申请，我委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水污染防治类第七项第二类情形“排放水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1倍以内或设备故障导致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被检查时未采取处置措施的，属于重点管理的，处4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款”的裁量标准。我委决定对你公司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陆拾万元整（¥600000.00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委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宁东支行
收款账户：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财政资金收入集中户（宁东镇）
收款账号：641301104018010008172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委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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